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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票市 2024 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项目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精神，依据《中央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[2021]19 号）、

《辽宁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辽财农规

[2021]4 号）和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度省以上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和项目资产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辽乡振发[2023]6

号）等相关要求，加强过渡期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以

下简称衔接资金）使用和项目管理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资金分配使用

1.资金使用原则。衔接资金使用管理要遵循权责匹配、

精准使用、公开透明、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牢牢守

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任务需求统筹安排使用，努力做

到“两缩小、两确保”即不断缩小脱贫群众与其他农民的收

入差距、缩小脱贫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；确保兜底保

障水平稳步提高，确保“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持续

巩固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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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金分配方向。统筹安排各级衔接资金，形成合力，

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优先保障用于防返

贫监测、雨露计划、玉米完全成本保险、气象干旱指数保险、

治安保险、防贫保、金融扶贫、公益岗补贴、技能培训、资

产保险等必要的刚性支出资金，其余资金重点围绕巩固拓展

脱贫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两项工作任务使用，重点支持

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发展。

二、项目资金管理

各乡（镇）结合本地优势产业，因地制宜建立项目库，

经行业部门论证后纳入系统，并制定当年项目实施方案和资

金计划，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允许使用衔接资金。

重点依次用于到户项目、村级集体项目、集中类项目、乡村

建设行动项目等。所实施的工程类项目力争尽早开工建设，

按相关行业部门规定，做好政府采购、招投标等相关手续。

三、项目及资金监督

1.推进公告公示制度，加强监督检查。按照“谁使用、

谁管理、谁公开、谁分配”的原则，全面推进衔接资金分配

使用、扶贫项目安排实施情况公开公示制度。按照工作进度

及时准确的将相关数据录入系统，实现扶贫项目及资金动态

监控。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等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开

展监督检查。同时发挥审计、纪检监察、社会力量、第三方

监督等渠道加强监督检查。对于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等问

题，按照有关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2.资金绩效管理。按照财政等部门相关要求，做好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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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，并做好绩效自评工作，各级财政等

部门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绩

效目标、绩效自评和绩效评价结果等绩效信息要依法予以公

开。

附件：2024 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明细表

北票市乡村振兴领导小组

2024 年 11 月 13 日


